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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函
地址：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

號

承辦人：洪凱凌

電話：05-5323941-138

傳真：05-5349419

電子信箱：B28536@yltb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林內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25日

發文字號：府稅服二字第108992006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9920067A00_ATTCH4.odt、9920067A00_ATTCH5.odt、

9920067A00_ATTCH6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府108年「雲端發票e達人」獎勵實施計畫乙份，請

各機關(學校)符合敘獎資格者自行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

服務平台查詢108年1月至11月雲端發票數量並填妥申請

表，由機關(學校)於108年12月9日前統一填妥獎勵名冊送

至稅務局，以憑續辦敘獎簽核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參加對象：本府所屬各級機關、學校之公務人員(含約聘

僱、技工、工友及臨時人員)、教職員工、鄉鎮市公所及鄉

鎮市民代表會。

二、獎勵辦法：108年1月1日至11月30日以手機條碼或歸戶至該

共通性載具下之各式載具(如全聯福利卡、悠遊卡、I-cash

卡等)，至開立電子發票廠商消費並以載具索取雲端發票

(不含電子發票證明聯)，儲存雲端發票張數達400張者，記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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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獎乙次；儲存雲端發票張數達800張者，記嘉獎二次，如

有任何疑義，請電洽稅務局05-5323941(分機138)洪小

姐。

正本：本府各局處單位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雲林縣各戶政事

務所、雲林縣各地政事務所、雲林縣立各國民小學、雲林縣立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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